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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建造業議會 (第 2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  
邀請提交意見書  
 
 
閣下於 2004年 11月 8日致函本學會，邀請本學會就上述事宜提出意見並
出席將於 2004年 12月初舉行的會議，謹致謝忱。  
 
 
徵款的徵收  
 
大體而言，香港工程師學會 (下稱 “工程師學會 ”)不反對按條例草案所規
定，向建造工程徵收建造業徵款。鑒於政府當局將會按 0.4%的徵款率
向在香港進行而總價值超過 100萬港元的建造工程徵收徵款，本學會希
望就該等以徵款形式收集所得款項提出關注意見。本學會促請政府當

局確保該等款項會集中用於落實建造業議會 (下稱 “議會 ”)的職能，使建
造業得以受惠。  
 
此外，除建議中的建造業徵款外，政府當局亦有向在香港進行的建造

工程徵收其他徵款和費用，當中包括與肺塵埃沉着病相關的費用、僱

員補償保險費、工程監督費及建議中的拆建廢物處置收費等。因此，

本港建造工程的總體法定徵款額較東南亞其他城市的徵款為高。就此

方面，本學會認為，政府當局日後若要提高建造業徵款，必須在業內

進行連串詳盡的諮詢工作。  
 
 



 2

 
議會及建造業訓練委員會的組成  
 
經詳細審閱條例草案的條文之後，工程師學會亦同意，議會能肩負建

造業的中心點的責任，於業內推行各項改革措施及加緊業內各界的合

作。為達致此目的，工程師學會希望再次指出，相對於現時建議的委

任制度 (按個人身分委任議會成員 )，議會全面以建造業相關專業機構及
主要商會的代表組成，顯然更符合業界的長遠利益。因此，作為一個

代表眾多會員的專業組織，工程師學會會鍥而不捨地重申在議會內須

有兩名成員作為其正式代表的建議，因為工程師學會屬下會員遍及建

造業各個範疇，並且涵蓋中流督導人員／技術人員。  
 
此外，鑒於建造業訓練局 (下稱 “訓練局 ”)將會解散並成為議會轄下的建
造業訓練委員會 (下稱 “建訓會 ”)，本學會擬提出下列建議：建訓會成員
的委任制度須符合與訓練局相關安排相若的精神，由工程師學會提名

兩名人選以供委任。  
 
本學會相信，本學會就議會及建訓會相關委任制度所建議的安排最能

廣泛代表建造業各界。  
 
作為代表本港認可工程師的法定專業組織，工程師學會歡迎閣下給予

本學會機會就本學會具備專長及專業知識的範疇向政府提出本學會的

意見。本學會定當與各有關方緊密合作，為建立一個團結且不斷力求

進步的建造業界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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